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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教体基字„2021‟6号 

 

 

 

各县市区教育体育局，宜春经开区机关党委： 

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也是开启全面建设

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

键之年。为进一步提升全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，推进学

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，确保“十四五”全市学前教

育开好局、起好步，现就有关工作和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  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全国、全省、全市教育大会精

神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以普

惠性、保基本、可持续、提质量为方向，大力发展公办幼儿

园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，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

制，加快构建新时代覆盖城乡、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

务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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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 

1.完善政策措施。根据省教育厅统一部署，制定实施《宜

春市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》，推进科学保教，深化学前

教育内涵发展。 

2.科学规划布局。贯彻落实《关于做好“十四五”期间

全省学前教育布局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

基字„2020‟31 号），科学制定、完善学前教育专项布局规

划的同时，切实结合本地实际，合理规划布局，如期完成 2021

年规划建设任务（见附件）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“幼有所

育”的需求。 

3.加大财政投入。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

则，健全学前教育投入机制。进一步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，

逐步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和支持水平；落实省定公办园生

均公用经费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准；科学核定办园成

本，及时对当地公办园收费标准进行调整。 

4.保障公办属性。严格执行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《关

于做好聚焦解决“入园难、入园贵”突出问题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„2019‟8 号）明确的办园底线标准：（1）办园主体原

则上是教育主管部门或行政事业单位；（2）园长必须是公办

在编人员且有一定数量的公办在编教师作为骨干；（3）必须

执行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。各地要创新编制管理，通过核定

人员总量、用人备案制等方式保障公办园教职工；严格按照

《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（暂行）》配齐配足教职工；落实

公办园教师工资待遇政策，确保工资足额发放、同工同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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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积极扶持普惠。继续做好普惠性民办园认定及扶持试

点工作，严格落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，加大对普惠

性民办幼儿园的财政支持力度，定期研究解决本地民办幼儿

园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扎实落实结对帮扶机制，支持

其改善办园条件和提高保教质量。 

6.巩固治理成果。各地要对辖区内小区配套园进行全面

摸排，确保小区配套园全部纳入治理范围。巩固小区配套园

治理成果，加快开园进度，力争已竣工验收的小区配套园在

2021年如期开园。贯彻落实《宜春市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

园建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规范做好“后治理时代”小区配

套园的建设管理，形成小区配套园公益普惠、可持续发展的

长效机制。定期开展安全隐患和办园行为排查，持续巩固无

证园专项治理成果，坚决防止无证园问题出现反弹。 

7.严格收费管理。严格遵守《江西省幼儿园保教费收费

标准以及管理的意见》规定，各级各类公办园、民办园一概

不得以开办实验班、特色班、兴趣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另行收

取费用。各地要加强对幼儿园收费管理的动态监管，特别是

在新学期开园节点，对可能存在的各类违规收费、捆绑收费、

随意收费现象开展专项整治，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，建立健

全收费管理的长效机制。 

8.提升保教质量。积极参与全省学前教育指导专家和实

验园遴选工作。开展学前教育宣传月和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

展示活动，支持省级学前教育改革实验区建设，实施游戏化

教学改革，纠正“小学化”倾向，推进实施幼小科学衔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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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科学保教质量。 

9.规范学籍管理。切实加强学籍信息系统管理队伍建

设，规范使用“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”，更新完善系

统的基础数据，实现数据动态管理，推进全市学前教育管理

信息化进程。省教育厅和市教体局将在今年春季学期开展学

籍信息系统全面录入核查工作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始终将发展学前教育列入经济

社会发展规划和重要民生工程，研究制定学前教育改革发展

的重大政策措施，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

计划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健全投入机制，确保学前教育规范有

序健康发展。 

2.统筹协调推进。各地要完善部门协调机制，建立部门

分工协作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推进机制，统筹调配力量，形成

整体合力，共同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切

实提高全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。 

3.加强督导考核。结合《江西省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

督导评估实施办法》，建立完善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推进

机制，对未如期完成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目标任务、

履行职责不力的，进行通报、约谈并提出问责建议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春市教育体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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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设区市 
公办幼儿园学位扩充 普惠性民办园学位扩充 

园所数 增加学位数 园所数 增加学位数 

全市合计 15 2035 6 760 

袁州区 2 645 2 300 

樟树市 1 60 0 0 

丰城市 2 200 2 300 

靖安县 1 80 0 0 

奉新县 0 0 0 0 

高安市 0 0 0 0 

上高县 3 650 1 60 

宜丰县 1 90 0 0 

铜鼓县 3 180 0 0 

万载县 1 90 0 0 

宜春经开区 0 0 0 0 

宜阳新区 0 0 1 100 

明月山区 1 40 0 0 

注：任务数根据各地布局规划和自报任务计划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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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春市教育体育局秘书科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9日印发 


